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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科 学 营 管 理 办 公 室 

苏青科发〔2016〕11 号 

  

关于做好 2016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

江苏科学营营员及带队老师招募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科协： 

经中国科协、教育部核准，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南京航

空航天大学、南京理工大学将继续承办2016年青少年高校科学

营江苏科学营活动。为认真做好江苏科学营组织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二、活动主题 

科技梦、青春梦、中国梦 

三、营员分配 

江苏科学营营员规模980人，其中南京大学260名（含100

名土壤专题营，与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合作），东南大学270

名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50名，南京理工大学200名。 

青 少 年 高 校 科 学 营 

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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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将招募 470品学兼优、学有余力的高一、高二学生参

加科学营活动，其中 120 名参加本省四所高校脑及土壤科学专

题营的科学营，350 名参加北京、天津（各 50 名）,辽宁（50

名，含船舶专题营 10 名、航空专题营 20名）,湖南（80名）,

陕西（60 名，含兵器专题营 10 名）,山东（30 名，含海洋营

20 名）、福建（20 名）、上海（10名）等地的高校科学营。 

我省同时接收 860 名外省营员，分别为:安徽（100 名）,

辽宁（80 名），湖南（60 名）,陕西、福建、山西、云南（各

50 名）,河南（40 名），天津、宁夏、广西、宁夏、青海（各

30 名）,浙江（20 名）；兵团（10 名）,香港（110 名），澳门

（60名），台湾（30名）。 

江苏科学营营员分配方案见附件 1。 

四、活动时间 

1．江苏科学营：7 月 8 日（周五）—7 月 14 日（周四） 

2．北京科学营：7 月 16 日（周六）—7 月 22 日（周五） 

3．上海科学营：7 月 13 日（周三）—7 月 19 日（周二） 

4．天津科学营：7 月 10 日（周日）—7 月 16 日（周六） 

5. 辽宁科学营： 

船舶科技与大连理工专题营：7 月 11 日（周一）—7

月 17（周日） 

东北大学航空科技专题营：7月 12 日（周二）-7月 18

日（周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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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事大学：7月 10 日（周日）—7 月 16 日（周六） 

6. 福建科学营：7 月 14 日（周四）—7 月 20 日（周三） 

7. 湖南科学营：7 月 13 日（周三）—7 月 19 日（周二） 

8．陕西科学营：7 月 22 日（周五）—7 月 28 日（周四） 

9. 山东科学营： 

山东大学： 7 月 16 日（周六）—7 月 22 日（周五） 

中国海洋大学专题营：7 月 21 日（周六）—7 月 27 日

（周五） 

五、学生营员招募办法 

（一） 招募时间：即日起-6 月 13 日 

（二） 招募对象和人数 

面向 13 个省辖市招募 470 名品学兼优、有科学潜质的就

读高一、高二年级的优秀在校高中学生（当年 7月毕业的高三

学生除外）。 

（三） 招募原则及方式 

综合考虑上一年度科学营组织工作等情况，同时适当向经

济欠发达地区、县级及以下基层学校和留守流动学生倾斜。 

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由各市科协牵头,教

育局配合，按下发名额选拔推荐，经各市审核后统一报名。 

江苏科学营营员招募名额分配表见附件 2。 

（四） 招募条件（参选营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） 

1．品学兼优，小学到高中阶段参加过由科协和教育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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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的省级以上科技活动并获得省级以上三等奖的在校高中

学生，或参加过省青少年科普类活动的志愿者； 

2．专题营营员选拔应优先推荐对相关科学研究感兴趣的

优秀高中生参加。 

3．热爱科学、对科学探究具有浓厚兴趣，是省青少年科

技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计划、中学生英才计划入选高中生；曾参

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、机器人竞赛、五学科竞赛等科技类竞

赛活动并获奖的在校高中生将优先考虑。 

（五）有关说明 

1．入选学生营员须身体健康、具备良好的品德，组织纪

律性强，服从管理遵守承接高校及专题营承办单位的管理规定。 

2．入选学生营员和带队老师高校科学营7天活动期间的食

宿、交通、场地租赁、专家讲课费、活动耗材、资料印刷、市

内游览等费用，统一免费，由省科学营管理办公室负责安排。 

3. 派出省外的贫困学生依照中国科协文件精神给予资助，

减免省会城市间往返交通费（火车硬卧），各市申请补助的学

生不能超过当地分配指标总数的20%，贫困生申报条件除需符

合正常招募条件外，还需提供其它有关材料（详见附件3第5条

说明）。 

4.营员在高校科学营活动期间表现突出者，部分承办高校

将确定其获得该校自主招生选拔测试资格。 

5.营员选拔最终解释权属于省科学营管理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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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带队老师招募办法 

（一）带队老师按 10：1 的比例由各市配备。共招募 47

名。 

（二）招募要求（参选教师须符合下列条件） 

具有高度安全意识及责任心，有爱心，有组织协调能力，

遵守纪律，有带领学生参加科技类竞赛活动经验的青少年科技

教育工作者，有担任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志愿者经历的高中科

技教师。 

（三）有关说明 

入选教师须服从组织调配，由省科学营管理办公室统一派

往各分营参与活动。活动结束后，带队老师的工作情况将由高

校进行评估，省科学营管理办公室将择优进行表彰。相关情况

将通报有关市县教育局和学校。 

七、报名及审核 

2016 年高校科学营的申报及审核工作由各地市组织营员

及教师在网上完成，网址：www.kexueying.org.cn。各类申报

及审核流程见《2016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网络平台使用指南》

（可到省青少年科技中心网站 www.js5461.org 中“资料下载”

栏目了解）。 

1.各市依据分配名额按要求审核，按时提交纸制材料（见

附件 3）。地市网上审核截止日期 6 月 13 日（提交系统生成的

汇总表，盖章后扫描上传至全国平台，随同营员、带队教师纸

http://www.kexuyeing.org/
http://www.js5461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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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材料寄送至省科学营管理办，截止日期 6 月 13 日，以邮戳

为准）。经江苏科学营管理办公室审查合格者方可参加科学营

活动。如无特殊原因，入选营员名单不得更改和调换。 

2.已经参加过高校科学营的学生不能再次申报，强行填写

的申报数据将无法提交。请不要使用虚假信息再申报,否则予

以删除。 

各市科协应与教育主管部门密切配合，充分认识到科学营

活动的重要意义，规范组织程序，广泛发动优秀高中学生积极

参与，招募营员和带队老师的活动参与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科

学营名额分配的重要依据。为了确保营员往返路途中的安全及

协调科学营期间有关事宜，各市应选派负责人担任领队，随队

参加科学营活动，费用由派出单位自行承担。科学营工作组织

情况将作为省科协考核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。 

八、营前培训 

江苏科学营省级管理办公室将于 6 月组织营前培训，介绍

科学营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活动要求。具体通知另文。 

九、省级管理办公室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赵聆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

电  话：025-68155819， 传真：025-68155816  

E-mail: js5461@aliyun.com    

邮寄地址：南京市梦都大街 50号东楼 420 室（210019） 

 

mailto:js5461@aliyun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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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江苏科学营营员分配方案 

2、江苏科学营营员招募名额分配表 

        3、2016年江苏科学营申报纸制材料提交说明 

 

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江苏科学营管理办公室 

    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（代章） 

2016 年 5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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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2016 年高校科学营江苏科学营名额分配方案 

        

序 

生源

省份 

南京大学 

东南大学  

南京航空

航天大学 

南京理工

大学  

招募 

土壤专题营 常规营 

1 安徽 10   40 30 20 100 

2 辽宁   10 20 20 30 80 

3 湖南 20   10 10 20 60 

4 陕西   10 20 20   50 

5 云南 10   20 20   50 

6 福建 10   10 10 20 50 

7 山西   20   10 20 50 

8 河南 10   20   10 40 

9 天津     20 10   30 

10 甘肃     10 10 10 30 

11 广西 10     20   30 

12 宁夏     10   20 30 

13 青海     10 10 10 30 

14 浙江     10   10 20 

15 兵团     10     10 

16 香港   60 30 20   110 

17 澳门   30   30   60 

18 台湾   30       30 

19 江苏 30   30 30 30 120 

      260 270 250 200 9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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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江苏科学营营员招募名额分配表 

 

生源地 
营员 

名额 

带队 

老师 
分配高校 

名额 

分配 

南京 30 3 

清华大学 10 

湖南大学  10 

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专题营 10 

无锡 30 3 

天津大学 10 

大连海事大学 10 

中南大学 10 

徐州 30 3 

国防科技大学 10 

东北大学航空专题营 10 

西北工业大学 10 

常州 30 3 

湖南大学 10 

南开大学  10 

西北工业大学 10 

苏州 30 3 

国防科技大学 10 

东北大学航空专题营 10 

西北工业大学 10 

南通 30 3 

山东大学  10 

北京大学 10 

东南大学 10 

连云港 30 3 

中国科学院大学 10 

大连理工大学 10 

西北工业大学兵器专题营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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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源地 
营员

名额 

带队

老师 
分配高校 

名额

分配 

淮安 30 3 

北京化工大学 10 

南京理工大学 10 

湖南大学 10 

盐城 30 3 

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专题营 10 

同济大学 10 

西北工业大学 10 

扬州 30 3 

天津大学  10 

大连理工大学船舶专题营 10 

中南大学 10 

镇江 30 3 

厦门大学  10 

西北工业大学兵器专题营 10 

中南大学 10 

泰州 30 3 

天津大学 10 

厦门大学 10 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 

宿迁 30 3 

南开大学  10 

北京化工大学 10 

南京大学土壤科学专题营 10 

南京大学招募 20 2 南京大学土壤科学专题营 20 

东南大学招募 20 2 东南大学 20 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募 20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 

南京理工大学招募 20 2 南京理工大学 20 

合计 470 47   4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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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2016 年江苏科学营申报纸制材料提交说明 

 

科学营营员在申报平台完成填报内容后应将网上倒出的纸质材料

签字、盖章后交由各市组织部门审核，由各市统一邮寄至江苏科学营管

理办公室（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），具体上报材料说明如下: 

一． 2016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申报营员需要提交的纸制材料： 

2016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营员申请表（1-8 页）。申请表必须是在

线申请提交后系统生成的表格（PDF文件），自制申请表无效。 

1. 《营员承诺书》、《营员家长声明》和《营员安全责任书》。要求

申请营员及其监护人签名确认。 

    2．申报表中相应内容需要班主任评价及签名、就读学校签字并盖

章确认、当地教育部门审核签字及盖章。 

    3. 相关证明文件：包括申请表第三页签字盖章后的复印件、学习

成绩鉴定表复印件、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。 

4、申请交通补贴的营员需要填写申请第 9 页，另需提供如下补充

材料，不需要资助的同学不填写。 

（1）由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开具的贫困证明并盖章有效； 

（2）由所在学校开具的贫困证明并盖章有效果 

（3）本人及家庭主要成员的身份证复印件或户口本复印件； 

（4）低保本复印件。 

5.2016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学生营员行为守则、离队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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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-12页）营员打印后自行保存，开营时携带。 

二． 2016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带队教师需要提交的纸制材料 

2016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带队教师申请表（1-5 页）。申请表必须

是在线申请提交后系统生成的表格（PDF 文件），自制申请表无效。 

1. 《带队教师安全责任书》、《安全承诺书》要求申签名确认。 

    2．申报表中相应内容需要派员单位签字并盖章确认、当地教育部

门审核签字及盖章。 

3. 相关证明文件：证明文件包括申请表第三页签字盖章后的扫描

件、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。 

4.2016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带队教师行为守则（6-7 页），各带队

教师打印后自行保存，开营时携带。 


